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要點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補助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

學校）依高級中等學校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之規定，推動及辦理戶外教育，

研發優質戶外教育課程，提升戶外教育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依本要點補助（以下簡稱本補助）之對象、項目及基準如下： 

 (一)教育部主管之學校：  

1.項目：辦理戶外教育活動者。  

2.基準：每校核定最高新臺幣五萬元。 

(二)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1.項目：研發優質戶外教育課程及實踐者。 

2.基準：每案核定最高新臺幣三十萬元。 

三、本補助之申請及審查程序如下： 

(一)學校應擬具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直轄巿、縣（巿）政府主管之學校，

向各該政府申請，並經各該政府彙整列冊，於每年一月十五日前報本

署審查；教育部主管之學校，於每年一月十五日前逕向本署申請。 

(二)本署受理前款申請後，得邀集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必要時，得

依審查小組之意見，請申請學校調整計畫書內容。 

(三)申請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並經本署核定計畫書及核定金額後，通知直

轄巿、縣（巿）政府轉知學校；教育部主管之學校，由本署逕行通知。 

    前項第一款計畫書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辦理戶外教育活動者： 

1.如何與學校課程結合。 

2.場域之選擇符合課程內容需求。 

3.跨校合作者，其戶外教育活動之共同籌劃細節。 

(二)研發優質戶外教育課程及實踐者： 

1.課程理念及目標：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關聯或銜接，及與學校本

位、特色課程與議題融入之關係。 

2.課程規劃：課程目標、教學設計、課程實施方式及與學生學習成效評

量間之關聯。 

3.教學設計：主題式學習、體驗式學習、整合性學習、學生為中心學習、

地方本位之學習，及與學生在校學習有效銜接之完整性學

習。 

4.課程實施：課程研發團隊之籌組、前置規劃方式、資源之運用及與

相關活動場域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5.課程評估及分享：課程研發需求分析、課程效益達成狀況、學生學習效

益及其他與學生學習表現相關事項之評估，並與他校

分享辦理經驗。 

四、本補助之審查基準，規定如下： 

(一)辦理戶外教育活動者： 

1.計畫書之可行性、周延性及時效性。 

2.以偏遠地區學校優先補助，學校得依序用於下列項目： 

(1)家境清寒學生參加費用（如門票、餐費及車資等）。 

(2)師資鐘點費、差旅費。 

(二)研發優質戶外教育課程及實踐者：  

1.計畫書之可行性、周延性及時效性。 

2.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學校，有無依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

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規定，按各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所定財力級次，編列相對配合款。直轄

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屬第一級者，相對配合款比率為百分之

二十；第二級者，相對配合款比率為百分之十八；第三級者，相對

配合款比率為百分之十五；第四級者，相對配合款比率為百分之十

二；第五級者，相對配合款比率為百分之十。 

  本補助所需經費之編列，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教育部經費核結要點）規定辦理；補助基準，得依本署預算

編列情形，及因應天然災害或其他特殊需要予以調整，不受前項第二款第二

目規定之限制。 

  為課程教學之需，得編列設備及投資費，但經費額度以業務費百分之十

為限。 

五、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規定如下： 

(一)經費動支程序： 

1.受補助學校應於收受本署核定函後七日內，檢附領據報本署辦理經費

請撥事宜。 

2.核定之計畫書有變更必要者，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轉本署核

定後，始得依變更之計畫書辦理，教育部主管之學校逕報本署核定後

為之。但情況緊急者，於事實發生後七日內報本署核定者，不在此限。 

(二)核結作業： 

1.本要點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並依教育部經費核結要點之規定辦

理。 

2.學校應依核定之計畫書，於計畫期程截止日前執行完畢，並於活動辦



理結束後二個月內，檢附教學活動書面報告及經費收支結算表，報

本署辦理核結；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學校，應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轉報本署辦理核結。 

3.執行計畫書經費之支出及核銷，有虛偽不實、違反核定之計畫書或相

關法令者，應廢止本補助之全部或部分處分，並由本署以書面行政處

分限期通知學校返還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六、本補助之成效考核，規定如下：  

(一)申請學校應參與本署舉辦之相關成果發表，作為本署後續補助相關計

畫經費之參據。 

(二)學校得視辦理戶外教育之承辦人員及參與教師績效卓著者，依權責從

優敘獎鼓勵。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要點逐點說明 

規     定 說    明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

為補助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依高

級中等學校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之規

定，推動及辦理戶外教育，研發優質戶外教

育課程，提升戶外教育教學品質，特訂定本

要點。 

說明本要點之依據及目的。 

二、依本要點補助（以下簡稱本補助）之對象、

項目及基準如下： 

（一）教育部主管之學校： 

1.項目：辦理戶外教育活動者。 

2.基準：每校核定最高新臺幣五萬

元。 

（二）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1.項目：研發優質戶外教育課程及實

踐者。 

2.基準：每案核定最高新臺幣三十萬

元。 

說明本要點之補助類型，並說明對象及補

助經費額度。 

（一）辦理戶外教育活動補助基準之

說明。 

（二）辦理學校研發及實施戶外教育

優良課程補助基準之說明。 

三、本補助之申請及審查程序如下： 

（一）學校應擬具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直

轄巿、縣（巿）政府主管之學校，向

各該政府申請，並經各該政府彙整列

冊，於每年一月十五日前報本署審

查；教育部主管之學校，於每年一月

十五日前逕向本署申請。 

（二）本署受理前款申請後，得邀集學者專

家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必要時，得依

審查小組之意見，請申請學校調整計

畫書內容。 

（三）申請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並經本署

核定計畫書及核定金額後，通知直轄

巿、縣（巿）政府轉知學校；教育部

主管之學校，由本署逕行通知。 

  前項第一款計畫書之內容，應包括下

列事項： 

（一）辦理戶外教育活動者： 

一、第一項說明計畫申請時間及程序。 

（一）說明直轄巿、縣（巿）政府主管

之學校及教育部主管之學校申

請時間。 

（二）說明國教署為受理相關申請案得

組成審查小組。 

（三）申請案核定後之經費核撥程序。 

 

二、第二項說明計劃書應敘明之內容。 

（一）說明辦理戶外教育活動者涵蓋之

內容。 

（二）說明辦理研發及實施優良戶外教

育課程之審查要項包括： 

1.課程理念及目標。 

2.課程規劃、教學設計、課程實

施與成效評估 

3.教學設計包括。 

（1）主題式學習、體驗式學



1.如何與學校課程結合。 

2.場域之選擇符合課程內容需求。 

3.跨校合作者，其戶外教育活動之共

同籌劃細節。 

（二）研發優質戶外教育課程及實踐者： 

1.課程理念及目標：與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之關聯或銜接，及與學校本

位、特色課程與議題融入之關係。 

2.課程規劃：課程目標、教學設計、

課程實施方式及與學生學習成效

評量間之關聯。 

3.教學設計：主題式學習、體驗式學

習、整合性學習、學生為中心學

習、地方本位之學習，及與學生在

校學習有效銜接之完整性學習。 

4.課程實施：課程研發團隊之籌組、

前置規劃方式、資源之運用及與相

關活動場域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5.課程評估及分享：課程研發需求分

析、課程效益達成狀況、學生學習

效益及其他與學生學習表現相關

事項之評估，並與他校分享辦理經

驗。 

習：讓學生在真實的生

活情境或問題中學習，

並安排充分討論時間，

引導學生進一步反思學

習內容和意義。 

（2）整合性學習：跨學科、

跨領域、跨場所（如學

校與戶外場所）、跨群體

的學習，以讓學生有機

會整合和活用學校所學

的學科知識，發展多元

智能。 

（3）學生為中心學習：能讓

學生自由、自主、自發

學習和探索之機會（避 

免過多單向式講授或解

說）。 

（4）地方本位之學習：以校

園和社區為主要學習場

所，再逐步擴展學習的

場所和內容。 

（5）學生在校學習有效銜接

之完整性學習：應在戶

外教學之前提供適切之

行前課程，並於活動結

束後規劃延續性之學習

活動，讓戶外教育與學

生在校之學習進行有效

銜接。 

4.課程實施：應完整說明課程研發團隊

之籌組與前置規劃方式及

校內、外資源之運用，或

與相關專業團體建立合作

夥伴關係，期使課程能在

學校、教師、家長和社區

之共同支持下進行戶外教

育。 

5.課程評估及分享：課程方案應有完善

與適切的課程實施

評估，以及多元且



具創意的學生學習

成效評量，以確認

課程執行之品質及

學生學習的成果。

其評估內容可以包

括課程研發需求分

析、課程效益達成

狀況、學生學習效

益等（可自行設立

評估項目），並與他

校分享辦理經驗。 

四、本補助之審查基準，規定如下： 

（一）辦理戶外教育活動者： 

1.計畫書之可行性、周延性及時效

性。 

2.以偏遠地區學校優先補助，學校得

依序用於下列項目： 

（1）家境清寒學生參加費用。 

            （如門票、餐費及車資等） 

（2）師資鐘點費、差旅費。 

（二）研發優質戶外教育課程及實踐者：  

1.計畫書之可行性、周延性及時效

性。 

2.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學校，

有無依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對

直轄市、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

款處理原則規定，按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財力分級表所定財力級

次，編列相對配合款。直轄市、縣

（市）政府財力級次屬第一級者，

相對配合款比率為百分之二十；第

二級者，相對配合款比率為百分之

十八；第三級者，相對配合款比率

為百分之十五；第四級者，相對配

合款比率為百分之十二；第五級

者，相對配合款比率為百分之十。 

  本補助所需經費之編列，應依「教育

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教育部經費核結要點）規定辦理；

補助基準，得依本署預算編列情形，及因

一、第一項說明本要點之經費編列依據及

基準得視編列情形、天然災害或其他

特殊需要予以調整。 

（一）辦理戶外教育活動者經費補助之

優先順序。 

（二）辦理研發及實施戶外教育優良課

程補助者須靠考量之事宜。 

1.考量計劃書之可行性、周延性及

時效性。 

2.說明補助款依教育部與所屬機

關（構）對直轄市、縣（市）政

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規定

辦理。 

二、第二項說明計畫經費核結依照「教育

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辦理，若發生天然災害之處理程

序，不受前項第二款第二目規定之限

制。 



應天然災害或其他特殊需要予以調整，不

受前項第二款第二目規定之限制。 

  為課程教學之需，得編列設備及投資

費，但經費額度以業務費百分之十為限。 

五、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規定如下： 

（一）經費動支程序： 

1.受補助學校應於收受本署核定函

後七日內，檢附領據報本署辦理經

費請撥事宜。 

2.核定之計畫書有變更必要者，應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轉本署核

定後，始得依變更之計畫書辦理，

教育部主管之學校逕報本署核定

後為之。但情況緊急者，於事實發

生後七日內報本署核定者，不在此

限。 

（二）核結作業： 

1.本要點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並

依教育部經費核結要點之規定辦

理。 

2.學校應依核定之計畫書，於計畫期

程截止日前執行完畢，並於活動辦

理結束後二個月內，檢附教學活動

書面報告及經費收支結算表，報本

署辦理核結；直轄市、縣（市）政

府主管之學校，應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轉報本署辦理核結。 

3.執行計畫書經費之支出及核銷，有

虛偽不實、違反核定之計畫書或相

關法令者，應廢止本補助之全部或

部分處分，並由本署以書面行政處

分限期通知學校返還全部或部分

本點說明經費請撥與核銷方式。 

（一）說明經費動支程序。 

1.說明經費核定後之請撥事宜。 

2.計劃書若須變更之相關程序。 

（二）說明核結作業方式。 

1.說明經費應專款專用並依照規

定辦理。 

2.說明經費執行完畢後，經費及成

果結報事宜。 

3.說明計畫執行支出核銷若有不

實之情事，相關處分事宜。 

 



補助款。 

六、本補助之成效考核，規定如下：  

（一）申請學校應參與本署舉辦之相關成果

發表，作為本署後續補助相關計畫經

費之參據。 

（二）學校得視辦理戶外教育之承辦人員及

參與教師績效卓著者，依權責從優敘

獎鼓勵。 

本點說明申請學校之成果發表情形，並作

為後續計畫經費核定依據及相關執行人員

之敘獎。 

 


